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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持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，根据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

的意见》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

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》《关于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

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建村„2021‟35 号）、《关于落

实户有所居加强农村宅基地及房屋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京政

发„2020‟15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
和规范农村宅基地及建房审批管理的通知》（京政农函„2020‟

59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、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文件

要求和市委、市政府有关工作部署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工作

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按照

中央关于逐步建立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保障机制的总体部

署，根据“四个不摘”工作要求和自愿原则，继续推进农村低收

入群体危房改造工作，在保持政策稳定性、延续性的基础上，实

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实现农村低收入

群体住房安全有保障。 

二、保障对象范围与保障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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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保障对象范围 

“十四五”期间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的保障对象是具有

本市农业户籍的农村低保家庭、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低收入家庭。

保障对象范围可根据中央和本市有关政策要求适时调整。 

（二）保障方式  

保障一户有一处安全住房，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解决保障对

象住房安全： 

1．改造安全。结合自身意愿，保障对象宅基地上无房的可

选择新建房屋解决住房安全；宅基地上住房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

《农村住房安全性鉴定技术导则》经评定为 C 级或 D 级危房的，

可选择新建翻建或加固改造解决住房安全。 

2．保障安全。保障对象有宅基地但没有改造意愿的或没有

宅基地的，鼓励乡镇、村通过集中建设村民公寓、村民住宅小区

等方式，引导村民集中居住，实现户有所居，村集体也可盘活农

村闲置安全房屋，通过租赁、置换或入住养老院等其他方式解决

保障对象住房安全。 

强化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结果运用，及时将保障对象住房

经评定为 C 级或 D 级的纳入支持范围。应充分调动农户积极性，

通过投工投劳和互助等方式降低改造成本。鼓励运用当地建材，

建设造价低、功能好的农房。鼓励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。 

三、相关标准 

（一）建设标准 

新建翻建、加固改造后的房屋应符合《农村危房改造基本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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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技术导则》《农村民居建筑抗震设计施工规程》（DB11/T536）

和 8 度抗震设防烈度要求。新建翻建房屋住宅屋顶和外墙传热系

数 K 值不大于 0.45W/（㎡〃K）；外窗传热系数 K值不大于 2.7W/

（㎡〃K）。没有实施节能改造的,加固改造应同步实施节能改造,

涉及的改造部位应满足上述保温性能要求。保温材料防火等级不

应低于 B1 级。 

（二）资金补助标准 

享受过抗震节能农宅新建翻建、抗震节能综合改造(加固改

造)、2017年以前（含2017年）农村危房改造拆除重建、2018-2020

年农村危房改造（实施改造）政策的保障对象，不享受本次农村

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政策；2018-2020 年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住房

安全的保障对象，仍可实施改造，但不享受本次市级补助资金。

纳入山区搬迁工程计划的,可以由保障对象从本次农村危房改造

政策和山区搬迁政策中选择一项适用。 

市级财政按照差异化补助标准对各区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

改造工作给予补助：对生态涵养区（门头沟、怀柔、平谷、密云、

延庆）按照 4.7 万元/户的标准给予补助；对新城及副中心（房

山、通州、顺义、昌平、大兴）按照 4.1 万元/户的标准给予补

助；对中心城区（朝阳、海淀、丰台）按照 3.4 万元/户的标准

给予补助。区级应积极安排补助资金，进一步加大对农村低收入

群体危房改造的补助力度，市区两级财政补助原则上应达到 6.8

万元/户以上。对于实际投入低于 6.8 万元的，区级可根据实际

自行制定补助标准。各区推进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必要的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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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评定费用、工程监督管理费用等相关工作经费由区级财政负责

保障。 

四、工作程序 

（一）住房安全监测 

乡镇政府应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监测工作，发现有

安全隐患的及时做好住房安全评定，形成《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

安全评定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评定结果为 C级或 D级危房的要建立

工作台账，并及时告知保障对象和村委会。 

（二）申请 

保障对象申请新建翻建或加固改造的，应结合《通知》要求，

在申请建房时提出享受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申请，填写《农村低收

入群体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申请确认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确认表》，

见附件 2）。对于失能失智、重度残疾等特殊情况无法提出申请

的人员，村委会有义务协助其填写《申请确认表》，保障对象签

字或按手印确认。  

（三）确户 

1.村委会评议 

村委会接到上述申请后，应及时召开村委会会议或村民代表

会议进行评议，并将评议结果在本村张榜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7

天。评议通过且公示无异议的，由村委会将签署意见的《申请确

认表》和相关材料报送所在乡镇政府。公示期间有异议的，由村

委会调查后形成是否同意申请人享受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决议

并签署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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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乡镇政府审核 

乡镇政府应结合建房相关审批材料，对村委会报送的相关资

料进行审核，并及时公示审核结果，公示期不少于 7 天。公示后

将由乡镇政府签署意见的《申请确认表》《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

安全评定表》和村镇两级公示材料报送所在区住房城乡建设委。 

3.区级确认 

区住房城乡建设委会同区民政局、区残联、区规划自然资源

分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财政局进行确认，并在《申请确认表》

上签署意见。 

（四）实施和验收 

危房改造可参照《新农村住宅设计图集》（09BN1-8，09BNX-1）、

《北京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指导性图集》和《北京市农村危房加

固维修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进行设计和施工。开工前，应签订《施

工合同》（见附件 3），并严格按照《指导意见》及《通知》要求

进行实施与验收。 

（五）资金使用管理 

补助资金按《北京市美丽乡村建设引导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京

财农„2019‟1979 号）纳入预算管理。每年 9 月 30 日前，各区

根据建设进度及竣工验收情况，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征求相关部门

意见后填报《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资金需求表》（见附件4），

经区政府同意后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。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汇总后，

每年 10 月 20 日前报送市财政局。市财政局在每年 10 月 30 日前

向各区下达市级补助资金。各区应规范工作流程，及时公示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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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相关信息，防止暗箱操作套取挪用资

金。严格建设标准、补助标准，防止弄虚作假骗取资金。严明工

作纪律，依纪依法履职尽责，防止滋生腐败现象。要主动接受纪

检监察、审计和社会监督。市级资金下拨后，各区应在验收手续

完善后，及时将补助资金兑付给保障对象。对于政府统一组织危

房改造及统建农村集体土地租赁房等兜底解决保障对象住房安

全的，可在明确改造标准、尊重农户意愿并签订协议的前提下，

将补助资金直接支付给施工单位。 

（六）档案信息管理 

根据《通知》关于档案管理的要求，乡镇政府应将《农村低

收入群体住房安全评定表》《申请确认表》、保障对象身份文件、

村镇两级公示材料、《施工合同》、改造前后照片、资金拨付证明

等相关材料及时归入建房档案，实行“一户一档”管理。同时，

将相关信息录入北京市农村建筑改造监管系统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职责分工 

1.建立北京市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

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委。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协调配合，共

同推进我市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工作。 

2.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负责牵头组织开展本市农村低收入群

体危房改造工作，组织相关抽查，做好信息公开；市民政局负责

指导认定农村低保家庭、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低收入家庭；市残

联配合做好农村低收入残疾人群体危房改造等相关工作；市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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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委负责指导农房规划建设设计，在门户网站公开《新农

村住宅设计图集》《北京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指导性图集》，供“十

四五”期间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保障对象采用；市农业农村

局负责指导宅基地资格认定工作；市财政局负责市级补助资金保

障。 

3.区政府是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工作的责任主体，对工

作负总责，制定专项实施方案，指导乡镇政府开展具体工作。区

级各相关部门根据职责范围负责改造技术指导、汇总农村低收入

群体危房改造情况，指导信息系统录入，做好信息公开，开展监

督检查，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保障对象身份认定和保障补助资金、

监理、评定及第三方管理等各项经费筹集与开支等。 

4.乡镇政府是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工作的实施主体，负

责定期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监测，保障对象申请材料审

核，审核结果公示，信息系统录入，施工全过程监管、指导和服

务，“一户一档”管理等工作。 

5.村委会负责指导、协助保障对象填写申请材料，组织评议、

公示等。 

（二）加强质量安全管理 

严格履行宅基地建房审批手续，落实抗震设防与绿色发展要

求,切实提高农房质量。农房建设要有基本的结构设计。实施加

固改造应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，并选择有资质的施工

单位施工。区政府及乡镇政府依照各自职责，强化施工过程监管、

指导和服务，落实行业管理与属地管理，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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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。 

（三）提升农房建设品质 

在确保房屋安全可靠的前提下，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、接续

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目标加强农房设计，提升农房建设品质，完

善农房使用功能。应充分尊重原有村庄建筑风貌，做好村庄整体

风貌管控，避免使用破坏原有村庄色调、与周边自然景观和建筑

风貌不协调的材料和构件。推广绿色建材应用和新型建造方式，

完善水冲式厕所入户改造设计，提升农房使用功能。 

（四）加强监督激励管理 

落实保障对象公示制度，将保障对象基本信息和各个审查环

节的结果在村务公开栏公示，强化群众监督作用。设立举报监督

电话，及时受理群众举报，对反映的问题及时核实处理。加强补

助资金使用监管，主动接受纪检监察、审计和社会监督，坚决查

处挪用、冒领、克扣、拖欠补助资金和索要好处费等违规、违纪、

违法行为。开展绩效评价，促进政策要求落实。 

 

 附件：1.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评定表 

       2.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申请确认表 

       3.施工合同 

 4.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资金需求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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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1.基本信息 

申请人姓名： 身份证号： 手机号： 

配偶姓名： 配偶身份证号： 手机号： 

2.房屋信息 

地址       区          镇（乡）        村    组    号 建造年代 年 

结构形式 
□土木   □砖木  □砖土混杂  □木结构  □石木 
□砖混   □装配式 

抗震设防烈度 度 

层数 □单层   □两层 开间数量         间 建筑面积 ㎡ 

墙体材料 前墙：          后墙：          山墙：          内横墙： 

屋面类型及
材料 

□平顶  □单坡  □双坡； 

□柁梁+檩条  □木屋架+檩条  □穿斗木构架  □硬山搁檩； 

□小青瓦  □粘土平瓦  □钢板瓦  □树脂瓦  □草泥顶  □茅草顶  □石板屋面  □
预制板（可多选） 

3.房屋危险状况与评定 

3.1 房屋各组成部分： 

地基基础 

□a 级：上部结构无不均匀沉降裂缝和倾
斜，外露基础完好；地基、基础稳定。 

□b 级：上部结构有轻微不均匀沉降裂缝，
外露基础基本完好；地基、基础基本稳定。 

□c 级：上部结构出现明显不均匀沉降裂
缝，或外露基础明显腐蚀、酥碱、松散和
剥落。 

□d 级：上部结构不均匀沉降裂缝严重，且
继续发展尚未稳定，或已出现明显倾斜；
基础局部或整体塌陷。 

砌体墙 

□a 级：砌筑质量良好，无裂缝、剥蚀、歪
斜；纵横墙交接处咬槎砌筑。 

□b 级：砌筑质量一般，部分墙体有轻微开
裂或剥蚀；纵横墙交接处无明显通缝。 

□c 级：砌筑质量差，墙体普遍开裂，剥蚀
严重；纵横墙体脱闪；个别墙体歪斜；承
重墙体厚度≤120mm。 

□d 级：墙体严重开裂，部分墙体严重歪斜；
局部倒塌或有倒塌危险。 

当小型混凝土空心砌块墙未按要求设置芯柱时，结合质量现状，应判定为 c 级或 d 级。 

石砌墙 

□a 级：石料规整，砌筑质量良好；无空鼓、
歪斜；纵横墙交接处咬槎砌筑。 

□b 级：石料基本规整，砌筑质量一般；墙
体有轻微开裂或空鼓；纵横墙交接处无明
显通缝。 

□c 级：石料规整性差，砌筑质量差；墙体
普遍开裂，明显空鼓，部分石料松动；纵
横墙体脱闪，个别墙体歪斜。 

□d 级：墙体严重开裂；部分墙体严重歪斜；
局部倒塌或有倒塌危险。 

当墙体采用乱毛石、鹅卵石砌筑，或砌筑砂浆为泥浆或无浆干砌时，应判定为 c 级或 d 级 

生土墙 

□a 级：土坯墙块体规整、砌筑质量良好，
夯土墙夯筑质量好，干缩裂缝较少。墙面
无剥蚀、空鼓；纵横墙交接处咬槎砌筑； 

□b 级：土坯墙砌筑质量或夯土墙夯筑质量
一般，干缩裂缝较多但不严重；受力裂缝
轻微；墙面轻微剥蚀或空鼓；纵横墙交接
处无明显通缝。 

□c 级：墙体砌筑或夯筑质量差，干缩裂缝
严重并出现明显受力裂缝；墙面明显剥蚀，
空鼓严重；纵横墙体脱闪，个别墙体歪斜。 

□d 级：墙体严重开裂；部分墙体严重歪斜，
局部倒塌或有倒塌危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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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重木架构
（木柱、梁、

檩） 

□a 级：无腐朽或虫蛀；构件无变形；有轻
微干缩裂缝；榫卯节点良好。 

□b 级：轻微腐朽或虫蛀；构件有轻微变形；
构件纵向干缩裂缝深度超过木材直径的
1/6；榫卯节点基本良好。 

□c 级：显腐朽或虫蛀；梁、檩跨中明显挠
曲或出现横向裂缝，梁檩端部出现劈裂；
柱身明显歪斜；木柱与柱基础之间错位；
构件纵向干缩裂缝深度超过木材直径的
1/4；榫卯节点有破损或有拔榫迹象；承重
柱存在接柱或转换情况且未采取可靠连接
措施。 

□d 级：严重腐朽或虫蛀；梁、檩跨中出现
严重横向裂缝；柱身严重歪斜；木柱与柱
基础之间严重错位；构件纵向干缩裂缝深
度超过木材直径的 1/3；榫卯节点失效或多
处拔榫。 

混凝土柱、
板梁 

□a 级：表面平整，或仅有少量微小开裂或
个别部位剥落；钢筋无明显露筋、锈蚀；
预制板端部支承稳固，采取加强连接措施。 

□b 级：表面轻微开裂或局部剥落；个别部
位钢筋露筋、锈蚀；预制板端部支承基本
稳固。 

□c 级：护层剥落严重；钢筋露筋、锈蚀，
出现明显锈胀裂缝；梁、板出现明显受力
裂缝和变形；预制板端部支承长度不足。 

□d 级：保护层剥落非常严重；部分钢筋外
露；梁、板出现严重受力裂缝和变形；预
制板端部支承长度严重不足，有坠落危险。 

围护墙（刚
性围护墙及
其与承重木
构架连接现

状） 

□a 级：围护墙与承重木柱间有拉结措施；
山墙、山尖墙与木构架或屋架有墙揽拉结；
内隔墙顶与梁或屋架下弦有拉结。 

□b 级：采取部分拉结措施；围护墙与承重
木柱之间未出现明显通缝。 

□c 级：无拉结措施；贴砌山墙、山尖墙与
屋架分离；围护墙体与承重木柱之间出现
明显竖向通缝。 

□d 级：无拉结措施；贴砌山墙、山尖墙与
屋架分离且有明显外闪；围护墙体与承重
木柱之间脱闪。 

木屋架 

□a 级：无腐朽或虫蛀；无变形；自身稳定
性良好，没有平面内变形和平面外偏斜；
榫卯节点良好。 

□b 级：轻微腐朽或虫蛀；有轻微变形；自
身稳定性尚可，有轻微平面内变形或平面
外偏斜；榫卯节点基本良好。 

□c 级：明显腐朽或虫蛀；下弦跨中出现横
纹裂缝；端部支座移位或松动；出现明显
平面内变形或平面外歪斜；榫卯节点有破
损、松动或有拔榫迹象。 

□d 级：严重腐朽或虫蛀；下弦跨中出现严
重横纹裂缝；端部支座失效；出现平面内
严重变形或平面外严重歪斜；榫卯节点多
处拔榫。 

楼（屋）盖 

□a 级：楼（屋）面板无明显受力裂缝和变
形；椽、瓦完好；屋面无渗水现象。  

□b 级：楼（屋）面板有轻微裂缝但无明显
变形；瓦屋面局部轻微沉陷，椽、瓦小范
围损坏；屋面小范围渗水。 

□c 级：楼（屋）面板明显开裂和变形；瓦
屋面出现较大范围沉陷，椽、瓦较大范围
损坏；屋面较大范围渗水。 

□d 级：楼（屋）面板开裂严重，部分塌落；
瓦屋面大范围沉陷，椽、瓦大范围严重损
坏；屋面大范围渗水漏雨。 

3.2 房屋整体： 

□A 级：没有损坏，整体现状基本完好； 
（房屋各组成部分各项均为 a 级） 

□B 级：轻微破损，存在轻度危险； 
（房屋各组成部分至少一项为 b 级） 

□C 级：出现中度破损，存在中度危险； 
（房屋各组成部分至少一项为 c 级） 

□D 级：严重破损，存在严重危险。 
（房屋各组成部分至少一项为 d 级） 

生土墙体承重、砖土混合承重房屋，泥浆砌筑的砖木、石木结构房屋，即使观感完好，但存在潜在原
始缺陷，不应评为 A 级 

3.3 房屋抗震防灾构造措施： 

□具备措施  □部分具备  □完全不具备 
生土承重结构、砖木混杂结构等应鉴定为“部分具备”或“完全不具备”。 

评定负责人签字（或评定机构签字盖章） 
 
 

评定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说明：“□”为勾选项，如是在“□”打“√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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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地址情况 
乡镇  村委会  

村民小组  门牌号  

农村居民

家庭情况 

申请人姓名  身份证号  手机号  

配偶姓名  配偶身份证号  配偶情况 
□已婚 □未婚 □离异 □丧偶 

（注：已婚必须填写配偶信息） 

民族  家庭人数  在本村宅基地处数               处 

农户贫困类型 □低保家庭  □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 □低收入家庭 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住房安全评定结果 □C 级  □D 级 

申请人签字（按手印）  申请时间 年    月    日 

村委会评议结果： 

 

经办人签字： 

村委会盖章： 

年    月    日 

乡镇人民政府意见： 

 

经办人签字： 

乡镇人民政府盖章： 

年    月    日 

区住房城乡建设委意见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盖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说明：“□”为勾选项，如是在□打“√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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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甲方（建设方）： 

乙方（施工方）： 

为实施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建设工程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签订

如下协议： 

1.资质资格。乙方应具备相应资质（承担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工

程的农村工匠，需经区以上住建部门培训合格，并持有相应资格证书）。 

2.风貌要求。新建翻建农房必须符合村庄建设规划，建设后的房屋要

体现地域特征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。 

3.建设要求。乙方建设必须符合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的建设要求，

改造后的房屋需满足：选址安全，地基坚实；基础牢靠，结构稳定，强度

满足要求；抗震构造措施齐全、符合规定；围护结构和非结构构件与主体

结构连接牢固；建筑材料和工程质量合格。 

4.建设标准。新建翻建、加固改造后的农房应符合《农村危房改造基

本安全技术导则》《农村民居建筑抗震设计施工规程》（DB11/T536）和 8

度抗震设防烈度要求。新建翻建房屋住宅屋顶和外墙传热系数 K值不大于

0.45W/（㎡·K）；外窗传热系数 K 值不大于 2.7W/（㎡·K）。保温材料防

火等级不应低于 B1 级。 

5.施工安全。乙方应严格按照上述要求实施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，

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，不得发生任何安全事故，否则由乙方承担全部

责任。 

6．建设工期＿天，自 20＿年＿月＿日至 20＿年＿月＿日。 

（本合同为示范文本，双方可就其他问题作进一步约定。） 

 

 

甲方签字（手印）             乙方签字（盖章） 

＿＿年＿月＿日               ＿＿年＿月＿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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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区人民政府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       填报日期：20_ _年___月    日 

填报人：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 

序号 保障方式 实施数 资金需求（万元） 

1 改造安全 

新建翻建   

加固改造   

2 保障安全  
 

合  计  
 

区住房城乡建设委意见： 

 

 

 

经办人签字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盖章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说明：经区政府同意后,区住房城乡建设委随文字材料一同报送市住建委。 

 

 

 

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21 年 6月 1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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